
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根据《关于推进综治视联网系统建设工作的

通知》(粤政 2017]134 号)以及《关于推进

我市综治视联网建设覆盖工作的通知》(河

政电〔2018】162 号)等文件要求，连平县已

实现县、乡镇、村(社区)平台的全覆盖网络

的互联互通，支撑了互联网+综治视联网应

用系统的运行，实现了各类行业、部门的信

息资源共享，提高行政效率。为保障网络畅

通，充分发挥综治视联网建设成效，选取具

备资质的第三方设计单位承担连平县综治

视联网项目设计工作，设计方案应符合国家

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的技术标准，设计采

用的系统及设备兼具先进可靠和经济使用

的原则，设计文件可有效指导后续工程建设

的实施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方案择优选取。

8 服务时间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9 验收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0 结算方式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

11 违约责任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13 备注 无。


